
菏政字 〔2025〕3号

菏泽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

部分条款部门职责分工清单的通知

各县区人民政府 (管委会),市政府有关部门:

《<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>部分条款部门职责分工

清单》已经2025年1月13日市政府第54次常务会议通过,现

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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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件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部分条款部门职

责分工清单

菏泽市人民政府

2025年1月17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—2—



—3—



—4—



—5—



—6—



—7—


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办公室,市政协办公室,市监委,市法
院,市检察院,菏泽军分区战备建设处,各民主党派市委。

 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月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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